连云港师范学院

科研项目及成果评奖意识形态审核表
（项目申报☑   项目结项□   成果发表□  成果评奖□）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职称/职务
	
	研究方向
	

	项目/成果名称
	

	个人

承诺
	本人申报提交的项目（成果）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，同时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
1.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。
2.不存在刻意矮化丑化党和国家形象、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情形；
3.不存在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本人以上承诺属实，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院（系）/单位
审核意见
	基层党委（党工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
负责人签字：（签章） 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科技处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（签章）
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二级学院和科技处各留存一份。
